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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有关规定

（2026年 1月 16日）

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确保股东在本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

时股东会期间依法行使权利，保证股东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，

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

制定如下规定：

一、股东会设秘书处，负责大会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。

二、董事会在股东会的召开过程中，应当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

益，确保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，认真履行法定职责。

三、股东参加股东会，依法享有发言权、表决权等各项权利，

并认真履行法定义务，不得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，保持大会的正

常秩序。

四、股东在大会上发言、提问需事先向大会秘书处登记，并提

供书面提纲。大会秘书处与主持人视会议情况安排股东发言、提问，

组织公司有关人员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。

五、对于所有已列入本次大会议程的议案，股东会不得以任何

理由搁置或不予表决。

六、本次大会审议了各项议案后，应对此作出决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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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程

一、会议时间

现场会议时间：2026年 1月 16日 14:30。

网络投票时间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

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

9:15-9:25，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

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:15-15:00。

二、会议地点

上海市闵行区金丰路 839 号上海虹桥西郊庄园丽笙大酒店 2 号

会议室

三、会议的表决方式

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）

相结合的方式。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

式，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。

四、会议议程

（一）会议开始

（二）审议议题

1、关于公司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安排的议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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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关于公司与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议案。

（三）股东发言和提问

（四）推举监票人

（五）股东和股东代表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

（六）现场投票表决统计

（七）见证律师宣读现场投票表决结果

（八）网络投票表决统计

（九）见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

（十）会议结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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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 1

关于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安排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《公司章程》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

相关规定，现将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6

年日常关联交易安排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

2025年 12月 30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安排的议案》。第九届董事会

第十次会议对本议案的表决中，公司 8 名董事中的 4 名关联董事对

本议案的表决进行回避。本项关联交易议案经 4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

同意后，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决定，在股东会上，与上述交易有

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煤能

源”）将回避本议案的表决。

前述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全体独立董事同意

并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发表审核意见如下：

1、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业务经营所需，遵循了公平交易的

市场原则，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独立董事一致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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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安排。

2、关联交易协议的内容遵循一般商业原则，交易定价公允、合

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3、同意将《关于公司 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安排的议案》提交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。

（二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
2025 年度预计

金额

2025 年预计

完成金额
差异金额

年度预计金额与预计完

成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

1
公司向中国中煤及

其附属公司提供综

合原料和服务

中国中煤及

其附属公司
9,762 12,125 2,363 -

2
中国中煤及其附属

公司向公司提供综

合原料和服务

中国中煤及

其附属公司
119,223 67,305 -51,918

一是采购材料、配件和

设备，由于生产条件变

化和部分物资需求更新

导致采购量下降明显，

实际发生额较预算减

少；二是公司压缩投资

支出，同时部分设备仍

处于采购过程，造成较

预算减少。

3
中国中煤及其附属

公司向公司提供煤

炭

中国中煤及

其附属公司
69,813 57,664 -12,149

受实际需求、发运煤炭

热值和市场价格的影

响，中国中煤及其附属

公司向公司提供煤炭实

际发生额较预算减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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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中国中煤及其附属

公司向公司提供工

程设计、建设及总承

包服务

中国中煤及

其附属公司
55,817 34,774 -21,043

新能源公司建设工程因

招标中标情况和施工进

度的影响，导致工程设

计、建设关联交易较预

算减少。

5
公司向中国中煤及

其附属公司提供房

屋租赁

中国中煤及

其附属公司
186 186 0 -

6
中国中煤及其附属

公司向公司提供房

屋租赁

中国中煤及

其附属公司
4,174 3,730 -444 -

7
中国中煤及其附属

公司向公司提供土

地使用权租赁

大屯煤电（集

团）有限责任

公司

8,300 8,148 -152 -

（三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6 年预计金额
2025 年预计

完成金额

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预计完成金额

差异较大的原因

1
公司向中国中煤及

其附属公司提供综

合原料和服务

中国中煤及

其附属公司
15,705 12,125

为提高采购效率，降低采购成本，公

司部分设备、配件和材料在关联方的

集中采购平台统一进行采购。该采购

平台的产品质量与产品价格在行业

内处于领先地位，既能满足公司降本

增效的需求，又能提高采购产品的质

量，为公司生产提供有力保障。

2
中国中煤及其附属

公司向公司提供综

合原料和服务

中国中煤及

其附属公司
78,335 67,305

部分关联方在国内拥有先进的专利

技术，为满足煤矿智能化设备、配件、

专属配套设施等技术要求，保障业务

技术层面的领先优势，部分专属设备

等依托关联方单位进行采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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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中国中煤及其附属

公司向公司提供煤

炭

中国中煤及

其附属公司
59,063 57,664 -

4

中国中煤及其附属

公司向公司提供工

程设计、建设及总

承包服务

中国中煤及

其附属公司
68,322 34,774

在煤矿、火力发电、新能源项目等建

设领域内，部分关联单位在专业、技

术、资金等方面拥有较大优势，预计

公司有关建设工程项目由关联方单

位承建。

5
公司向中国中煤及

其附属公司提供房

屋租赁

中国中煤及

其附属公司
200 186 -

6
中国中煤及其附属

公司向公司提供房

屋租赁

中国中煤及

其附属公司
3,754 3,730 -

7
中国中煤及其附属

公司向公司提供土

地使用权租赁

大屯煤电（集

团）有限责任

公司

8,200 8,148 -

二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

（一）中国中煤

1.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：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10000085X6

成立时间：1982年 7月 26日

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：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1号

注册资本：1,998,066.94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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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王树东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

经营范围：销售煤炭（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、储运

活动）；煤炭出口业务；煤炭的勘探、煤炭及伴生产品的开采、煤炭

洗选加工、煤炭焦化和制气、煤化工、煤层气开发、电力生产、电

解铝生产和铝材加工、煤矿机械设备制造、科研、设计、工程和设

备招投标、工程勘察、工程建设施工和监理、咨询服务等项目的投

资与管理；房地产开发经营；进出口业务；销售机械设备、焦炭制

品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

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，中国中煤经审计总资产为 5,602.56亿

元，净资产为 2,508.50亿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55.23%；2024年度实现

营业收入 2,450.52亿元，实现净利润 349.44亿元。

2.关联关系

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，中煤能源持有公司 62.72%股份，为公

司控股股东；中国中煤合计持有中煤能源 58.43%股份，为公司实际

控制人，依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构成本公

司的关联方。中国中煤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。

公司与中国中煤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，中国中煤

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，财务状况较好，具备履约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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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大屯公司

1.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：大屯煤电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000134780487Y

成立时间：1988年 9月 7日

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：徐州市沛县大屯

注册资本：237,270.275045万元

法定代表人：张付涛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；移动式

压力容器/气瓶充装；矿产资源勘查；煤炭开采；公共铁路运输；发

电业务、输电业务、供（配）电业务；建设工程设计；建设工程勘

察；建设工程施工；电气安装服务；广播电视节目传送；动物饲养；

危险废物经营；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；广播电

视节目制作经营；住宿服务；餐饮服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）

一般项目：煤炭洗选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通用设备修理；

机械电气设备制造；电气设备修理；专用设备修理；机械设备销售；

常用有色金属冶炼；有色金属压延加工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建筑

材料销售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；树木种植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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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；花卉种植（除中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）；电子产品销售；

通信设备销售；石油制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煤炭及制品销售；

木材销售；汽车零配件批发；金属材料销售；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；

五金产品零售；服装制造；技术进出口；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货物

进出口；进出口代理；物业管理；技术推广服务；污水处理及其再

生利用；水污染治理；大气污染治理；固体废物治理；光污染治理

服务；地质灾害治理服务；工业工程设计服务；水环境污染防治服

务；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；工程管理服务；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

售；生态环境材料制造；环境保护监测；环保咨询服务；信息系统

运行维护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

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居民日常生活服务；国内贸

易代理；化工产品生产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太阳能热发电产品

销售；合同能源管理；新兴能源技术研发；光伏发电设备租赁；太

阳能发电技术服务；风力发电技术服务；发电技术服务；储能技术

服务；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；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；智能输配

电及控制设备销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

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大屯煤电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 48.95

亿元，净资产为 2.86亿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94.16%；2024年度实现营

业收入 16.80亿元，实现净利润 0.30亿元。

2.关联关系

中国中煤持有大屯公司 100%股权，为大屯公司控股股东，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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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。

公司与大屯公司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，大屯公司

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，财务状况较好，具备履约能力。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

1、《综合原料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》

根据《综合原料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》，中国中煤和公司将相互

提供综合原料和服务，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：

（1）中国中煤及其下属企业向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的原料和

服务包括材料、配件、设备、设备维修保养和租赁、电力供应、热

能供应、运输装卸服务、委托管理、劳务、员工培训、通讯及信息

服务、宾馆及后勤服务等；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向中国中煤及其下属

企业提供的原料和服务包括材料、配件、设备、设备维修保养和租

赁、电力供应、热能供应、运输装卸服务、委托管理、劳务、员工

培训、通讯及信息服务、宾馆及后勤服务等。

（2）上述原料和配套服务须按下列顺序确定价格：1）大宗设

备和原材料原则上采用招投标程序定价；2）如并无涉及招标程序，

则须执行市场价格；及3）如无可比较市场价格，采用协议价。协议

价指按照“合理成本+合理利润”方式确定的价格。

（3）本协议项下大宗设备和原材料的价格原则上通过招投标程

序，并依照适用法律、法规及规则厘定。该定价原则适用于本协议

项下绝大部分的大宗设备和原材料的采购和销售。对于中国中煤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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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提供大宗设备和原材料，公司在招标过程中须严格遵守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规定的步骤及╱或计量方法，且已设有有

关大宗设备和原材料招标程序管理的内部手册。公司制定的招标文

件载有完成合同的所有重大规定及所有主要条款，包括大宗设备和

原材料的技术和质量规定、供货商的审查标准、标价规定及评估投

标的准则等。公司的评标委员会负责(i)确保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招标投标法》；(ii)根据技术、商务及定价标准以及有关原材料等的

支付条款审阅、评估及监管外部供货商的文件，以保证中国中煤向

公司提供的条款不逊于独立第三方提供者；及(iii)给外部供应商评分

并撰写推荐意见。公司的定标委员会负责决定投得该协议的大宗设

备和原材料供货商。对于公司向中国中煤提供的大宗设备和原材料，

公司在投标过程中须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和中

国中煤招标文件中所载的所有必要要求。为筹备递交投标书，公司

有关子公司将举行投标评审会议，以对项目规范、成本及其他必要

资料进行全面分析。公司的相关部门将参考近期工作报价、相关市

场数据等以厘定投标价格，以保证公司提供的投标价格属公平合理，

且不优于公司向独立第三方提供的价格及条款。

（4）本协议项下，大宗设备和原材料的市场价格指在大宗设备

和原材料的提供地或其附近地区在正常商业交易情况下(i)当时向独

立第三方提供同样或同类品质的大宗设备和原材料收取的价格；或(ii)

提供同样或同类品质的大宗设备和原材料的独立第三方当时收取的

价格。

（5）如无可比较市场价格，价格须由合同双方根据成本加公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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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的利润率原则经公平磋商后厘定。该定价原则适用于本协议项

下的服务及大宗设备和金额相对较小的原材料的采购销售。协议价

采用合理成本加合理利润率的原则来确保产品价格公平合理。其中

相关成本包括：原材料价格、人工成本、制造费用等。中国中煤向

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预期利润范围介于1%至10%，符合行业标

准且不高于其向独立第三方收取的利润率；公司向中国中煤提供的

产品和服务的预期利润率范围介于1%至10%，符合行业标准且不低

于其向独立第三方收取的利润率。

（6）中国中煤与公司双方互供原材料、辅助材料等产品，双方

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节点或其他方式分期支付。就此，中国中煤与

公司主要采用货到付款支付方式，即一次性到货一次性验收支付，

分批到货分批验收支付。本协议项下的合同价款以现金或其他约定

的方式支付，一般以现金支付。本协议项下购买价及服务费须按所

订立的具体实施协议中约定的付款方式缴付。该等实施协议中支付

条款须在本协议支付条款范围内，且一经双方签署将不会改变。

（7）协议有效期限自2024年1月1日始至2026年12月31日止。

2、《煤炭互供框架协议》

根据《煤炭互供框架协议》，中国中煤和公司将相互供应煤炭，

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：

（1）中国中煤和公司同意分别向对方供应其煤矿生产的煤炭产

品，若一方所提供的煤炭产品数量或质量未能满足另一方要求，另

一方有权向第三方购买煤炭产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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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本协议项下双方供应和出售煤炭的价格按照如下方式确

定：1）长期协议煤炭价格根据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、CCTD秦皇

岛动力煤综合交易价格以及国煤下水动力煤价格指数（NCEI）厘定，

并根据指数的变化情况每月进行调整；煤炭现货价格按照市场价格

厘定并进行即期调整；2）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由秦皇岛煤炭网定

期公开发布，反映环渤海港口动力煤的离岸平仓市场价格水平以及

波动情况的指数体系。CCTD秦皇岛动力煤综合交易价格发布在中国

煤炭市场网，反映秦皇岛港及周边港口主流动力煤平仓交货综合价

格水平。国煤下水动力煤价格指数（NCEI）由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发

布，综合反映市场动力煤下水的实际价格走势与市场结构；3）厘定

本协议项下煤炭价格所参考的市场价格是参考中国煤炭运销协会中

国煤炭价格指数和中国煤炭资源网等公开价格信息，以及即期市场

调研获取的实际成交价格数据确定。

（3）一方向另一方供应煤炭，另一方按各合同约定根据交货查

验确认、收取全部结算单据分批结算，并以现金或者其他双方约定

的方式支付。本协议项下的支付方式须遵循于本协议期间内双方根

据本协议拟进行的各项具体交易订立的个别实施协议。

（4）协议有效期限自2024年1月1日始至2026年12月31日止。

3、《工程设计、建设及总承包服务框架协议》

根据《工程设计、建设及总承包服务框架协议》，中国中煤向公

司提供工程设计、监理、勘察、测绘服务及建筑物、构筑物、基建

维修等建设及总承包服务，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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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中国中煤向公司提供工程设计、监理、勘察、测绘服务及

建筑物、构筑物、基建维修等建设及总承包服务。

（2）工程设计、建设及总承包服务原则上须通过招投标方式及

依照适用法律、法规及规则确定服务提供方及价格。中国中煤须严

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规定的步骤及╱或计量方法

以及公司制定的招标书的具体要求投标。

（3）公司制定的招标文件载有完成合同的所有重大规定及所有

主要条款，包括工程技术规定、承包商的审查标准、标价规定及评

估投标的准则等。公司的评标委员会负责(i)确保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；(ii)根据技术、商务及定价标准以及有关服务费

用的支付条款审阅、评估及监管外部供货商的文件，以保证公司向

中国中煤取得的条款不逊于独立第三方提供者；及(iii)给供货商评分

并撰写推荐意见。公司的定标委员会负责决定投得本协议项下的服

务提供方。

（4）中国中煤向公司提供工程设计服务的，公司按合同约定的

时间节点或其他方式分期支付。其中，如果中国中煤一次性提供工

程设计成果，则一次性根据验收结果支付；如果中国中煤分阶段提

供工程设计成果，则根据阶段性验收结果分期支付。中国中煤向公

司提供建设施工服务的，公司按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或其他方式分

期支付。就此，公司一般按照工程施工进度验收后分期支付。中国

中煤向公司提供总承包服务的，公司按照设计、采购和施工的时间

节点或其他约定分期支付。其中，采购按照货到付款原则支付，即

一次性到货一次性验收付款，分批到货分批验收付款；设计和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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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与中国中煤向公司提供工程设计服务和建设施工服务的付款方

式一致。本协议项下的合同价款以现金或双方约定的其他方式支付，

一般以现金支付。本协议项下的服务费，须按所订立的具体实施协

议中约定的付款方式缴付。该等实施协议中支付条款须在本协议支

付条款范围内，且一经双方签署将不会改变。

（5）协议有效期限自2024年1月1日始至2026年12月31日止。

4、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》

根据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》，中国中煤与公司同意将其合法拥有

的相关自有房屋互相租赁予对方，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：

（1）中国中煤、公司同意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将其合法拥

有的相关自有房屋租赁予对方。

（2）承租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，每年向出租方支付租赁房屋

的租金。本协议有效期内，出租方与承租方拟调整有关租金安排，

应当提前通知对方，并确保在遵守公司上市地的上市规则的前提下

进行。中国中煤、公司双方每年对上一个年度的年租金结算一次。

年租金的支付方法在具体租赁合同中明确和规定。租赁期间，租赁

房屋的房屋水、电、暖费、维修费及其他有关使用该租赁房屋的费

用由承租方负担。至于有关房屋的房屋管理费，双方个别就每一处

房屋约定费用的承担方，并在相关具体租赁合同中明确和规定。对

于每一处房屋而言，如果双方约定有关该房屋的房屋管理费由出租

方承担，则所涉及的管理费用应包含在年租金金额中。

（3）协议有效期限自2024年1月1日始至2026年12月31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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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《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》

根据《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》，大屯公司同意向公司出租土地使

用权，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：

（1）大屯公司同意向公司出租土地使用权。

（2）公司应于每年12月31日前向大屯公司支付上述土地使用权

的全部年租金。

（3）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大屯公司如需转让该等土地的部分或

全部使用权，应提前6个月通知公司，公司享有优先受让权。

（4）协议有效期自 2012年 1月 1日至 2031年 12月 31日。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
由于地理环境、历史渊源关系等客观因素，公司与大屯公司除

在某些生活、生产辅助方面的服务目前尚有一定的依赖性外，不存

在其他依赖，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对各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。

公司与各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

的，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在正常范围

之内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未构成不利影响或对公司股东利益产生损

害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交股

东会，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。

鉴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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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将在本议案投票表决时予以回避。

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1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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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 2

关于公司与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展金融业务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及

原中国银保监会颁布的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

2022年第 6号）有关要求，现将公司与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煤财务公司”）之间日常金融业务关联交易情况提交股东会

审议。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

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，同时拓宽公司融资渠道，

降低公司资金成本，公司在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煤

财务公司”）开立账户办理存款、贷款、结算、票据贴现等金融业务。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

2025年 12月 30日，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《关于公司与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议案》。第

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对本议案的表决中，公司 8 名董事中的 4 名

关联董事对本议案的表决进行回避。本项关联交易议案经 4 名非关

联董事表决同意后，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决定，在股东会上，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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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中煤能源”）将回避本议案的表决。

前述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全体独立董事同意

并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发表审核意见如下：

中煤财务公司对公司开展的金融服务业务为正常的商业服务，

公司与中煤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金融服务业务公平、合理。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对公司本期及未

来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没有不良影响，对公司的独立性亦无不利影

响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。

（二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

公司 2023年 6月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、2023年第

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

况以及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安排的议案》《关于公司 2023 年与中

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议案》，确定并与中煤财务公

司续签了《金融服务框架协议》（2023-2025年），协议有效期三年，

由中煤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，协议约定，中煤财务公司吸

收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存款，每日最高存款限额不超过人民币 35

亿元，中煤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信贷服务每日余额不超过人民币

40亿元。公司 2024年 12月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、2025

年 1月召开的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继续执行尚未到

期的《金融服务框架协议》（2023~2025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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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1~11月份，中煤财务公司吸收公司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为

22.33亿元，中煤财务公司向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发放的贷款每日

余额为 5.58亿元，均符合关联交易管理要求。

公司与中煤财务公司 2025 年 1~11 月份存款、贷款情况，具体

见下表 1、表 2：

表 1：

单位：万元 币种：人民币

关联方
存款利率

范围
期初余额

2025 年 1-11 月份发生额

期末余额本期合计存入

金额

本期合计取出

金额

中煤财

务公司
0.35%-1.35% 220,045.07 884,557.10 948,780.63 155,821.54

合计 / 220,045.07 884,557.10 948,780.63 155,821.54

表 2：

单位：万元 币种：人民币

关联方 贷款额度
贷款利率范

围
期初余额

2025 年度发生额

期末余额本 期 合

计 贷 款

金额

本期合计

还款金额

中煤财务公司 55,800.00 2.47-2.6% 55,800.00 0 2,092.50 53,707.50

合计 55,800.00 / 55,800.00 0 2,092.50 53,707.50

（三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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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协商，双方拟新签订《金融服务框架协议》（2026~2028年），

维持在中煤财务公司每日最高存款限额 35亿元及中煤财务公司向公

司提供不超过 40 亿元信贷服务额度。预计 2026 年度金融业务开展

情况如下：

1、预计 2026 年公司在中煤财务公司每日最高存款限额（含应

计利息）不超过 35亿元，存款利率由双方经参考一般商业银行就类

似存款提供的利率公平协商厘定。

2、预计 2026 年中煤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信贷服务每日最高

余额（含应计利息）不超过 40亿元，信贷服务利率及费率由双方经

参考一般商业银行就类似信贷服务收取的利率及费率公平协商厘

定。

二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

1.基本情况

企业名称：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093080969N

成立时间：2014年 3月 6日

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：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1 号中煤大

厦 6层

注册资本：900,000万元

法定代表人：袁团辉



25

公司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

经营范围：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；办理成员单位的贷款；办理

成员单位票据承兑及贴现；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；提供成

员单位委托贷款、债券承销、非融资性保函、财务顾问、信用鉴证

及咨询代理业务；办理成员单位产品买方信贷；从事同业拆借等。

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，中煤财务公司经审计总资产为 1039.12

亿元，净资产为 130.20亿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87.47%；2024年度实现

营业收入 25.07亿元，实现净利润 10.42亿元。

2.关联关系

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，中煤能源持有公司 62.72%股份，为公

司控股股东；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中煤”）合

计持有中煤能源 58.43%股份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

中煤能源持有中煤财务公司 91%股权，为中煤财务公司控股股

东，依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构成本公司的

关联方。

公司与中煤财务公司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，中煤

财务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，财务状况较好，具备履约能力。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

根据公司拟与中煤财务公司签署的《金融服务框架协议》，中

煤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、信贷服务及其他金融服务，该协

议的主要条款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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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中煤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以下金融服务：（1）公司在中煤

财务公司开立存款账户，并本着存取自由原则，将资金存入在中煤

财务公司开立的存款账户，存款形式可以是活期存款、定期存款、

通知存款等；（2）向公司提供贷款、票据承兑、票据贴现等信贷服

务；（3）为公司提供结算服务、委托贷款服务等其他金融服务。

2、中煤财务公司吸收公司存款的利率，由双方经参考一般商业

银行就类似存款提供的利率公平协商厘定。公司在中煤财务公司的

每日最高存款限额不超过人民币三十五亿元。

3、中煤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贷款、票据承兑、票据贴现等信

贷服务的利率及费率，由双方经参考一般商业银行就类似信贷服务

收取的利率及费率公平协商厘定。向公司提供的信贷服务每日余额

不超过人民币四十亿元。

4、中煤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的费用，应由双方遵

循公平合理原则，根据市场公允价格和中国人民银行或国家金融监

督管理总局规定的标准公平协商厘定。

5、协议有效期自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8年 12月 31日。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

公司在中煤财务公司办理公司存贷款、结算等金融业务，有利

于拓宽融资渠道、优化财务结构、降低融资成本，为公司发展提供

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。相关业务对中煤财务公司不存在依赖。

公司与中煤财务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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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的，对公司当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在正常范

围之内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未构成不利影响或对公司股东利益产生

损害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交股

东会，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。

鉴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关联股东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

司将在本议案投票表决时予以回避。

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1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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